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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来源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搜于特集团”、“公司”

或“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及发行人向华英证券提供的资料。

华英证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退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规定》等

相关规定及与搜于特签订的《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编制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英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华英证券提请投资者及时关注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并已督促发行人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风险提示：

1、因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公司股票暂停转让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停止转让、停

止转股。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退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管理规定》中相关规定，因公司被法院受理破产清算，公司股票自 2024年 8月

8日起暂停在退市板块（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原证券

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设立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下同）转让，

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24年 8月 8日起停止在退市板块转让并停止转股。

2、因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到期且停止计息。《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

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此，鉴于法院受理债权

人对公司的破产申请，“搜特退债”于破产申请受理时提前到期且停止计息。债

券持有人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行使相应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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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导致公司股票终止转让的风险。根据《关于退

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

中相关规定，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后，应当公告并终止股票转让，并按照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办理退出登记；即公司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导致

公司股票在退市板块终止转让、退出退市板块的风险。

4、公司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公司已被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分行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公司目前已收到法院对

该申请裁定受理的法律文件。如未来公司被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公司将会被依法

清算注销，存在股东权益归零的风险。

5、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和预付账款损失的风险。目前公司持有应收账款及预

付账款，存在应收账款因未来客户信用变化产生较大坏账损失的风险；以及供应

商因市场环境或经营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导致公司预付账款出现较大损失的风险。

华英证券将持续关注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情况，并敦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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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证券作为搜于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搜特退债，债券

代码：404002，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

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退市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以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

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一）关于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的诉讼进展

受托管理人华英证券接受“搜特退债”债券持有人的委托，代表委托人以自

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搜特退债”应兑付债券本息为发行人的优先债权，

确认“搜特退债”债券持有人对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易达”）股权、“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土地使用权及上盖建筑处置

价款的优先受偿权。2025年 3月 12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广东中院”）已受理华英证券与美易达、搜于特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详情

如下：

案号：（2025）粤 19民初 97号

原告：华英证券

被告一：搜于特

被告二：美易达

案由：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诉讼请求：

1、判令确认被告一应向原告支付“搜特退债”的债券本息；

2、判令确认原告对被告一持有的以“搜特退债”募集资金投资形成的美易

达 100%股权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第 1项的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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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令确认原告对被告二名下以“搜特退债”募集资金投资形成的不动产

权证号为粤（2019）东莞不动产权第 0113233号的土地使用权及上盖建筑物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第 1项的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二）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的后续处理

上述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件目前已立案受理，正在审理中，由华英证券代表

“搜特退债”债券持有人委托人参加诉讼。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华英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

债券管理办法》《退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

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华英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

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华英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历次披露的

公告文件、历次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风险提示并关注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重要风险提示”部分内容，并特别关注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投项目实施相

关的风险、破产清算的进展情况和相关的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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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第四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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